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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为确保在清明节期间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、降低森林火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,个旧市人民政府出台6条具体措施,切实加强清明节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力度。1、加强领导、提高认识。要求该市各乡、镇(区)和有林单位党委、政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,进一步增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认识,把当前开展的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”精神真正体现到森林防火工作之中,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抓紧森林防火工作。严格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必须坐阵指挥、坚守岗位,对人员不到位、责任不明确,发生森林火灾后领导不及时赶赴火场,造成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的,将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。 2、要求该市11个乡、镇(区)和有林单位立即调整、增派巡山护林人员,加大巡护密度,对各自的重点管护地段要做到巡护到位、不留死角,努力提高森林火灾的防控能力。 3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、带班制度。对该市各乡、镇(区)和有林单位的值带班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和管理,要求各单位及时、准确地向指挥部上报火情,严禁发生瞒报、漏报现象。 4、该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印制了《坟主须知》2万余份,已分发到全市11个乡、镇(区)和有林单位。 5、为加强对上坟人员活动的督查力度,该市专门组织全市19家值班单位、25台车辆、130多人的巡山队伍,配戴森林防火标志,在全市重点防护地段进行巡查,严格禁止上坟人员烧香、烧纸、燃放鞭炮、烧炊锅等一切野外用火。 6、该市将在3月26日至27日、4月2日至5日两个上坟高峰期,每天组织10余台森林消防车辆在市区主要道路巡游,播放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和森林防火方面的标语、口号,使森林防火知识做到家喻户晓,增强广大市民自觉防范森林火灾、维护生态安全的意识和责任。 

	


